
 

臺南區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免試入學超額比序多元學習表現
採計原則修正對照表 

 

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

玖、「體適能」項目採計原

則 

四、成績證明：採學校依

教育部體適能檢測標準檢

測之證明或至合格體適能

檢測站檢測之證明，其同

學年度之檢測成績擇一採

計，檢測成績依教育部體

適能網站所記載之成績為

準。 

玖、「體適能」項目採計

原則 

四、成績證明：採體適能

檢測站成績證明，學生至

體適能檢測站檢測，由教

育部統一提供格式，核發

單位為檢測單位。 

調整採計方式為，學校檢

測或體適能檢測站，擇一

採計。 

 




